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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

权利的通知  

 
(人社部发[2010]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人事、劳动保障）厅（局）、教育厅（教委）、卫生

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事局、劳动保障局、教育局、卫生局： 

  近年来，国家对保障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含入幼儿园、托儿所，下同）、就业权利问题高

度重视，就业促进法、教育法、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以是传染病

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歧视传染病病原携带者。2007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下发《关于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

者就业权利的意见》，要求用人单位在招、用工过程中，除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卫生部规定禁止从

事的工作外，不得强行将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检标准。但目前仍有不少教育机构、用人单位在

入学、就业体检时违规进行乙肝病毒血清学项目检查，并把检查结果作为入学、录用的条件；一些地

方行政机关监督检查不到位，违法追究不落实，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就业受限制现象仍时有发

生。为进一步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公平入学、就业权利，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明确取消入学、就业体检中的乙肝检测项目 

  医学研究证明，乙肝病毒经血液、母婴及性接触三种途径传播，日常工作、学习或生活接触不会

导致乙肝病毒传播。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用人单位在公民入学、就业体检中，不得要求开展乙肝项目

检测（即乙肝病毒感染标志物检测，包括乙肝病毒表面抗原、乙肝病毒表面抗体、乙肝病毒e抗原、乙

肝病毒e抗体、乙肝病毒核心抗体和乙肝病毒脱氧核糖核苷酸检测等，俗称“乙肝五项”和HBV-DNA检

测等，下同），不得要求提供乙肝项目检测报告，也不得询问是否为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各级医疗

卫生机构不得在入学、就业体检中提供乙肝项目检测服务。因职业特殊确需在入学、就业体检时检测

乙肝项目的，应由行业主管部门向卫生部提出研究报告和书面申请，经卫生部核准后方可开展相关检

测。经核准的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不得从事的职业，由卫生部向社会公布。军队、武警、公安特警的

体检工作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入学、就业体检需要评价肝脏功能的，应当检查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简称转氨酶）项目。对

转氨酶正常的受检者，任何体检组织者不得强制要求进行乙肝项目检测。 

  二、进一步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就业权利，保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隐私权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卫生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就业促进法、教育

法、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及相关法规和规章，切实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公平入学、就业权利。各

级各类教育机构不得以学生携带乙肝表面抗原为理由拒绝招收或要求退学。除卫生部核准并予以公布

的特殊职业外，健康体检非因受检者要求不得检测乙肝项目，用人单位不得以劳动者携带乙肝表面抗



原为由予以拒绝招（聘）用或辞退、解聘。有关检测乙肝项目的检测体检报告应密封，由受检者自行

拆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阅他人的体检报告。 

  三、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入学、就业体检有关工作要依照修订后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公务员录用体

检通用标准（试用）》、招生体检工作相关规定的要求执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教育、卫生部门要抓紧对现行有关政策进行清理，凡属本部门发布的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文

件，自接到本通知之日起不再执行；属于地方人民政府发布的，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卫生部

门要依据职责，向所属人民政府提出废止或修改的建议，自接到本通知之日起30日内完成废止或修改

工作。 

  教育部门要按照修改后的招生体检工作相关规定，进一步规范入学体检表格内容。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教育部门要加强对教育机构的监督检查，督促教育机构在招生体检中严格执行本通知相关规

定，及时制止、纠正违规进行乙肝项目检测的行为；对教育机构违反本通知规定，要求学生进行乙肝

项目检测的，要及时制止、纠正，给予通报批评，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进

行处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要加强对用人单位招工、招聘体检和技工院校

招生体检的监督检查，督促用人单位、技工院校严格执行本通知的规定；对用人单位违反本通知规

定，要求受检者进行乙肝项目检测的，要及时制止、纠正，并依照《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给予

罚款等处罚；对技工院校违反本通知规定，要求学生进行乙肝项目检测的，要及时制止、纠正，给予

通报批评，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处分。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医疗卫生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开展体检的监督管

理，确保医疗卫生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按照本通知规定，停止在入学、就业体检中进行乙肝项目检测，

并保护受检者的隐私。对违反本通知规定进行乙肝项目检测，或泄露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个人隐私的

医疗卫生机构，卫生行政部门要及时纠正，给予通报批评；违规情节、后果严重的，禁止其开展体检

服务。对泄露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隐私的医护人员，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要依照执业医师法第三十

七条、《护士条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给予警告、责令暂停执业活动或者吊销执业证书的处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卫生部门要设立并公布投诉、举报电话，认真

受理投诉、举报；要督促党政机关在录用人员体检中带头执行不检测乙肝项目的规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卫生行政部门要对本通知的贯彻落实作出专门部署，并按照职责分

工，明确监督检查对象，落实责任人，对其工作人员和下级部门履行本通知规定职责的情况加强监

督。上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卫生部门发现下级部门，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卫生部门

发现本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未按照本通知要求履行职责，有失职、渎职行为的，要在职权范围内及时予

以纠正，并依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

除的处分。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卫生部门要自觉接受监察机关对本行政机关履行本通知规

定职责情况的检查，配合监察机关依法查处失职、渎职行为。 

  四、加强乙肝防治知识和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宣传教育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卫生部门要高度重视乙肝防治知识和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的宣传教育工作，制定宣传方案，做出工作安排。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积极帮助

用人单位了解相关规定，引导劳动者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教育部门要面向教育机构开展系列宣传教

育，将乙肝病毒传播途径与防治基本知识纳入中小学相关课程。卫生部门要把加强乙肝防治宣传教育

工作纳入当地健康教育规划，广泛宣传乙肝科学知识以及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权利的法律、法

规、规章。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卫生部门要密切配合同级广电、新闻出

版部门，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的作用，采取多种形式宣传乙肝防治的科学知识，

让老百姓看得懂、易接受、印象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部门要密切配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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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乙肝治疗和药品虚假广告的查处和打击，防止其误导公众。有关宣传活动要充分发挥专家的作

用。要通过宣传引导，帮助社会公众全面正确了解乙肝防治知识，消除公众在与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

一起工作、学习问题上的疑虑，形成有利于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就业的良好社会氛围。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卫生部门要密切关注本通知的执行情况，广泛

收集社会反映，及时了解和处理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制定应对预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卫生部

门要在本通知执行一段时间后，就本地区执行通知的情况联合开展专项检查，并于2010年10月底前将

检查情况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报告；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教育、卫生部门要将本地区、本部门落实本通知中发生的重大问题，及时向上级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教育、卫生部门报告。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教 育 部 

  卫 生 部 

  二○一○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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